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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已补偿金额。 

2018 年 3 月 26 日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

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订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并购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的

议案》，经各方协商，基于对松兴电气未来发展的积极判断，以及各相关方对于松

兴电气发展的重要作用，同意签署《并购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公司同意乙方、

丙方、丁方、戊方 2016 年度业绩补偿款延迟到 2018 年 5 月 31 日前支付给公司；

2017 年度如果产生业绩差额补偿事宜，原则上参照上述方案，在 2019 年 5 月 31 日

前支付给公司。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。具体情况详见

2018 年 3 月 28 日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(www.sse.com.cn)《广日股份关于签订广州松兴电气有限公司并购框架协议之

补充协议的公告》(临 2018-006)。2018 年 4 月 13 日，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，具体详见 2018 年 4 月 14 日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

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《广日股份 2018 年第

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(临 2018-010)。 

根据松兴电气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 2015 年年度报告、2016

年年度报告、2017 年年度报告，松兴电气业绩承诺（扣非净利润）完成情况如下表： 

年度 业绩承诺（万元） 实际完成数（万元） 应补偿金额（万元） 

2015 年 2000 2,103.23 0 

2016 年 2600 1,851.96 943.62 

2017 年 3600 1,982.63 2,366.89 

根据《并购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乙方、丙方、丁方、戊方须在 2018 年 5 月

31 日前向公司支付 2016 年度业绩补偿款人民币 943.62 万元。目前，乙方、丙方、

丁方、戊方已向公司支付该业绩补偿款。同时公司将督促相关方按照《并购框架协

议之补充协议》的约定，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向公司支付 2017 年度业绩补偿款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日 


